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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和管理，维护“湖

北精品”质量信誉，提升“湖北精品”识别度、传播力、美誉度，

根据《“湖北精品”认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的设计、申请、授

权、使用和监督管理。

第三条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的制

度设计、统筹协调、监督管理等工作。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

架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辖区内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的监管

工作。“湖北精品”认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认定委员会”）负

责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的设计、授权和综合协调工作，“湖北精品”

认定委员会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。

第二章 标识设计

第四条 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由图案、“湖北精品”字样以及

英文“Hubei Premium Quality”组成，标识色调为红、黑两色

（红色色号为 911E25，黑色色号为 040000）。标识标准化制图

式样如下：



— 2 —

第五条 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的高度与宽度比例为 1:1，可以按

照比例放大或缩小标识，但不得改变标识的比例关系、形状和构

成、文字和字体。如按比例缩小使用时，标识高度应不小于 15mm。

需要改变标识色调时，应当向认定委员会备案。

第三章 标识申请和授权

第六条 对获得“湖北精品”认定的市场主体，认定委员会

根据认定证书的范围给予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，并签订授

权协议。

第七条 获得长江质量奖的组织，在获得标准先进性评价后，

可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向认定委员会申请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

授权，并提交《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申请自我声明》（见

附件 2-1）及自评报告作为备案材料。认定委员会对长江质量奖

获奖组织提交的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符合申请条件且资料齐

全的，给予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，并签订授权协议。

第八条 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有效期三年，有效期届

满六十日前需重新申请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。

第四章 标识使用范围和要求

第九条 获授权的产品类市场主体，可在相应产品包装、说

明书、生产经营场所、宣传中使用“湖北精品”标识。获授权的

服务类、工程类市场主体，可在相应经营场所、宣传中使用“湖

北精品”标识。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

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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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获授权的市场主体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持续保持企业和相应的产品、服务和工程符合《“湖

北精品”认定管理办法》及其配套办法有关要求；

（二）严格按照授权协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和期限使用“湖北

精品标识”；

（三）主动维护“湖北精品”品牌形象，不得利用“湖北精

品”标识从事虚假宣传、欺诈等违法行为；

（四）建立标识使用和管理制度，记录使用情况并存档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日常监

管中发现违法违规使用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的，应当及时通报认定

委员会。由认定委员会书面通知市场主体，暂停或撤销“湖北精

品”标识使用授权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二条 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暂停“湖北精品”

标识使用授权：

（一）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违反本办法第四章相关规定的；

（二）获“湖北精品”认定的产品、服务和工程，或市场主

体发生变化，未及时申请变更的；

（三）认定委员会认为应暂停使用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的其他

情形。

对暂停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的市场主体，由所在地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督促整改。市场主体应当在 1 个月内提交整改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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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经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后，报送认定委员会。认定

委员会确认达到整改要求的，书面通知市场主体，恢复其“湖北

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，并对社会公布；否则，撤销标识使用授权。

第十三条 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撤销“湖北精品”

标识使用授权：

（一）被撤销“湖北精品”认定的；

（二）被暂停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，在规定期限内未

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；

（三）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的行为，不再符合

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要求的；

第十四条 市场主体对撤销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结果

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撤销通知书 5 个工作日内，向认定委员会提

出复核申请，复核以一次为限。认定委员会应当及时组织复核，

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市场主体。逾期提出复核申请的，认定委

员会不予受理。

第十五条 对超范围使用、伪造或冒用“湖北精品”标识等

违法违规行为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查处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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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申请自我声明

一、组织基本信息

市场主体名称

市场主体地址

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

所获奖项名称

（此处填写市场主体所获奖项名称，如 XX 年度长江质量

奖、XX 年度长江质量奖提名奖等）

近三年有无监督抽查

不合格记录或出口检

验不合格记录

□有 □无

近三年有无因质量问

题受到行政处罚
□有 □无

近三年有无发生重大

质量、安全、环保问

题或知识产权侵权行

为，或有无重大质量

投诉

□有 □无

有无被列入严重违法

失信企业名单
□有 □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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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产品（服务、工程）信息

申请产品（服务、工

程）名称

申请产品（服务）商

标

申请工程所获荣誉

三、标准先进性评价情况

（简要说明申请产品、服务或工程执行标准、对标先进标准、关键性指标及指标值等

内容，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应作为证明材料随本表一并提交）

四、自我声明

本市场主体依据《“湖北精品”认定管理办法》进行自我评价，符合

相关规定，现向“湖北精品”认定委员会申请“湖北精品”标识使用授权，

随本声明附上自评报告和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以供查验，并对材料的真实

性、有效性负责，特此声明。

市场主体名称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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